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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决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并于 

2021年 6月 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 

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赵积清先生、韩巧云女士、邢越先生、赵亚彬先生、

肖德才先生、王军先生、潘毅华先生 7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王圣来先生、李锋先生、谭立峰先生、程益群先生 4人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并同意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姚作为先生、高新会先生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产

生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其他职务。姚作为先生、高新会先生在担任

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蒋为荦先生在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后，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职务及其他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为荦先生通过世锦国际有限公司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779,163 股，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

行的承诺事项，任期届满后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对于离任董事的相关规定。 



姚作为先生、高新会先生、蒋为荦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

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三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及董事会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15日 

 

 

 

 

 

 

 

 

 

 

 

 

 

 

 

 

 

 

 

 

 

 



附： 

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赵积清先生：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马列理论专业。1969 年-1975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战士；1976 年-1984年，

供职于包头风机厂；1985 年-1987 年，供职于包头市昆区政府；1988 年-1992

年，供职于包头晶体材料厂，担任厂长；1993 年-1994年，供职于东莞丰港电子

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1995年-2001年，供职于东莞友联电子有限公司，担任

总经理；2002年 6月-2004年 8月，担任东莞惠伦顿堡电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总经理；2004 年 9 月-2011 年 10 月，担任东莞惠伦顿堡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2011年 11 月-2019年 4月 12日，担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2011 年 11月至今，担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0 年 5 月至今，任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2014 年 1 月至今，任东莞惠伦晶体器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

理；2016 年 2 月至今，任东莞惠伦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2017 年 6 月

至今，任广州创想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 03月至今，担任陕西惠华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积清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3,443,702 股，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积清先

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2、韩巧云女士：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85 年 7 月-1994 年 11 月任职于包头市晶体材料厂；1995 年 10 月-2002 年 5

月任职于东莞友联电子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2011 年 11 月，任东莞惠伦顿堡

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年 11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2018年 1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 03



月至今，担任陕西惠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20 年 3 月至今，担任

东莞市惠立光电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 年 6月至今，担任惠伦晶体（重庆）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1 年 3 月至今，担任东莞市惠粤光电元器

件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巧云女士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1,819 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邢越先生：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计

算机应用专业。曾供职于东莞友联电子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以来，曾任东莞

惠伦顿堡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11 年 11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 7 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邢越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1,819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赵亚彬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历。曾任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国际业务部职员；安徽化工

轻工总公司职员；安徽华物期货经纪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合肥市信息投资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合肥新华长江投资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西藏志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安徽正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合肥新汇成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圣湘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合肥质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安徽新华国金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武汉正奇志道投资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441621624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合肥工大高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一拓通

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祥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赵亚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赵亚彬先生现任安徽志

道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

理，安徽志道投资有限公司与正奇（上海）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1,392,9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75%。除此之外，赵亚彬

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

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肖德才先生：1987 年出生，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2011-2017 年就职于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先后负责资产管理，行业研究，上市公司大客户及投行

业务方向工作；2018 年至 2020年任安徽正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

年至 2021 年 4月，任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行资管 BU副总经理，负责融

资租赁、投资投行业务等工作；2020 年 7 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肖德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6、王军先生：1973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财务会计专业。曾供职于陕西北川无线电器材厂。2003年 7月至 2011 年 10月，

历任东莞惠伦顿堡电子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副总监和财务总监兼监事等职

务。2011 年 11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兼董事会秘书。2011年 11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6 年 4 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 1 月至今，任

东莞惠伦实业有限公司监事。2018 年 1 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20年 03月至今，担任陕西惠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军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惠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1,819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7、潘毅华先生：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山

大学岭南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重庆宏立至信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东莞

市盛雄激光设备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东莞科技创新金融集团（含全资子公司东

莞市科创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东实长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东莞市东实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2020 年 4 月至今任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 年 3 月至今

任东莞市惠粤光电元器件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潘毅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王圣来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山东大学工

学博士。1992 年 7 月至 1995 年 5 月，任山东省科学院工程师；1995 年 6 月至

1997 年 8 月，任山东轻工业学院基础部讲师；2000 年至今，任职于山东大学晶

体材料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圣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李锋先生：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

任北京亚科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媒体部记者；北京依莱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编

辑、记者；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其他管理职务；北京智多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经理；山东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四川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扬州宏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北京智多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谭立峰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广州海关任科员；广东至正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员；广东

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任项目经理；广州暨南投资有限公司任首席会计师；广州

市点苍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人执行董事；广东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广州心悦雅集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广东惠伦晶体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谭立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程益群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武汉

大学法学院，本科学历。曾任国机集团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处科员、

股份制改造办公室法务专员；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科。现任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益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